
制作 张玉萍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DISCLOSURE信息披露BB44 2023 年 10 月 10 日 星期二

广东思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1,442.0334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证监许可[2023]1373 号）。本次

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

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

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由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如

有）组成。 若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

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

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下简称“四个值”）孰低

值，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

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广东思泉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中披露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配售的股票总量、 认购数

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

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1,442.0334 万股， 占发行后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 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

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5,768.1334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72.1016 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若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四个值的孰低

值，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

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的差额部分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958.9818 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410.95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

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下及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

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 2023 年 10 月 16 日（T+2 日）刊登

的《广东思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

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2023 年

10 月 11 日（T-1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3 年 10 月 11 日（T-1 日，周三）

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

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 www.

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

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

日报网， 网址 www.zqrb.cn， 金融时报， 网址 www.

financialnews.com.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东思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0 月 10 日

广东思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3-185
债券代码：128095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10 月 09 日（星期一）下午 14:00 。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

09 日（星期一）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 09 日（星期一）上午 0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秀山路 14 号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Paul Xiaoming Lee 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云
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29 人， 代表股份数量 411,269,601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1261%，（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977,752,980 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469,800 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因此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976,283,180 股）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7 人，代表股份数量
200,811,49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690%。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122 人，代表股份数量 210,458,111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5571%。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126 人，代表股份数量 96,630,102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8%。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10,902,26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

例为 99.9107%；反对 363,4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0.0884%；弃权 3,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96,262,7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 99.6198%；反对 363,4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3761%；弃权 3,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004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根据投票表决结果，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陈小形、周烨培律师见证，并出具了见证意见，该见证

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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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812，证券简称：恩捷股份
债券代码：128095，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 66.26 元/股
转股时间：2020 年 8 月 17 日至 2026 年 2 月 11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3 年第三
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701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公开

发行了 1,600.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160,000.00 万元，期限 6 年。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20]109 号” 文同意， 公司 160,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恩捷转债”，债券代码“128095”。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 即 2020
年 8 月 17 日至 2026 年 2 月 11 日，初始转股价为 64.61 元/股。

2020 年 5 月 21 日，公司实施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恩
捷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应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恩捷转债”转股
价格由 64.61 元/股调整为 64.49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5 月 21 日（除权除息日）起生
效。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3
号）。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1476 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 式向 22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69,444,444 股（A 股），新增股份于 2020 年 9 月 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可
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公司对“恩捷转债”的转股价格作相应调整，自 2020 年 9 月 4 日起

“恩捷转债”转股价格由 64.49 元/股调整为 65.09 元/股。 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
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58 号）。

2020 年 7 月 1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因公司《2017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次解锁时 4 名激励对象个人考核等级为“良”，公司对其持有的公司限制性股
票合计 23,120 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8.426 元/股。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完成了前述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由于本次回购注销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测算，本次回购注销
完成后，“恩捷转债”转股价格不变，仍为 65.09 元/股。 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
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不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82 号）。

2021 年 4 月 30 日，公司实施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
款，公司对“恩捷转债”的转股价格作相应调整，自 2021 年 4 月 30 日（除权除息日）起“恩捷转债”
转股价格由 65.09 元/股调整为 64.92 元/股。 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9 号）。

2022 年 5 月 16 日，公司实施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
款，公司对“恩捷转债”的转股价格作相应调整，自 2022 年 5 月 16 日（除权除息日）起“恩捷转债”
转股价格由 64.92 元/股调整为 64.62 元/股。 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1 号）。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2]1343 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21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85,421,412 股（A 股），新增股份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
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公司对“恩捷转债”的转股价格作相应调整，自 2023 年 6 月 20
日起“恩捷转债”转股价格由 64.62 元/股调整为 66.64 元/股。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9 号）。

2023 年 6 月 25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因公司 2022 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60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辞职，1
名激励对象非因执行职务身故，4 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评价结果为 B，2 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
考核评价结果为 C，1 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评价结果为 D， 公司对前述 68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88,630 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64.18 元/股（未含银行同
期存款利息），由于本次回购注销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测算，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恩
捷转债”转股价格不变，仍为 66.64 元/股。

2023 年 8 月 21 日，公司实施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
款，公司对“恩捷转债”的转股价格作相应调整，自 2023 年 8 月 21 日（除权除息日）起“恩捷转债”
转股价格由 66.64 元/股调整为 66.46 元/股。 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42 号）。

2023 年 9 月 21 日，公司实施 2023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
条款，公司对“恩捷转债”的转股价格作相应调整，自 2023 年 9 月 21 日（除权除息日）起“恩捷转
债”转股价格由 66.46 元/股调整为 66.26 元/股。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可转换
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67 号）。

二、“恩捷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恩捷转债”因转股减少金额为 457,100.00 元，减少

数量 4,571 张，转股数量为 6,856 股。 截至 2023 年第三季度末，剩余可转债金额为 453,203,100.00
元，剩余可转债数量为 4,532,031 张。 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如下：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
行
新
股

送
股

公 积
金 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232,937,694 23.82% 0 0 0 -185,714 -185,714 232,751,980 23.80%

高管锁定股 146,529,382 14.99% 0 0 0 -97,084 -97,084 146,432,298 14.98%

首发后限售股 85,421,412 8.74% 0 0 0 0 0 85,421,412 8.74%

股权激励限售股 986,900 0.10% 0 0 0 -88,630 -88,630 898,270 0.09%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44,897,060 76.18% 0 0 0 103,940 103,940 745,001,000 76.20%

三、总股本 977,834,754 100.00% 0 0 0 -81,774 -81,774 977,752,980 100.00%

注：公司总股本变动主要系“恩捷转债”转股及回购注销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所致。

三、 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联系电话 0877-8888661 进行咨询。
四、 备查文件
1、 截至 2023 年 9 月 28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恩捷股份”股

本结构表；
2、 截至 2023 年 9 月 28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恩捷转债”股

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917 证券简称：金奥博 公告编号：2023-061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2、预计的业绩：
（1）2023 年年初至本报告期末（1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业绩预计情况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8,003.61 万元至 8,219.71 万元
盈利：4,687.30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70.75% 至 75.3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盈利：7,470.44 万元至 7,686.53 万元
盈利：3,623.15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06.19% 至 112.1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3 元/股至 0.24 元/股 盈利：0.14 元/股

（2）2023 年第三季度（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业绩预计情况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第三季度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3,349.49 万元至 3,565.58 万元
盈利：2,160.96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5.00% 至 65.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盈利：3,230.88 万元至 3,446.98 万元
盈利：1,688.92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91.30% 至 104.09%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9 元/股至 0.10 元/股 盈利：0.06 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的相关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强市场拓展，电子雷管和关键原辅材料实现产销量同比增加，带动业绩

增长。同时，公司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优化内部管理，加强成本控制，毛利率得到提升，促进公司效
益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公

司披露的《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2917 证券简称：金奥博 公告编号：2023-060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两项
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明名称：装药器
证书号：第 6376372 号
专利号：ZL201711089457.4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利申请日：2017 年 11 月 8 日
专利权人：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3 年 10 月 3 日
授权公告号：CN107806797B
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该发明属于炸药装填设备的技术领域，提供了一种用于装填炸药卷的装药器，以解决现有技

术中人工手动装填炸药效率低、劳动强度大以及无法耦合装药、需要操作人员多的技术问题，提高
了装药过程的安全性，提升了装药的效果和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和劳动强度。

二、发明名称：带式送管器
证书号：第 6378042 号
专利号：ZL201711155290.7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利申请日：2017 年 11 月 20 日
专利权人：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3 年 10 月 3 日
授权公告号：CN107867554B
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该发明属于采矿服务技术领域，提供了一种带式送管器，旨在解决现有技术中送管器对装药

软管损伤大、装药软管使用寿命短、送管器与装药软管之间因打滑而造成装药稳定性差的技术问
题，实现在送管和退管过程中对软管的长度距离进行精确测量计算。

以上两项发明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
自主知识产权优势，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形成持续创新机制，提高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
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巩固和保持技术领先地位，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9 日

股票代码 ：002772 股票简称 ：众兴菌业 公告编号 ：2023-062
债券代码 ：128026 债券简称 ：众兴转债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前期 59 名投资者诉讼事项已一审判决；新增 4 名投资者诉讼事项法

院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2、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金额：前期 59 名投资者诉讼事项判决结果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新增 4 名投资者诉讼

事项涉案金额为 108,096.00 元。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前期 59 名投资者诉讼事项系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尚未结案；新

增投资者诉讼事项尚未开庭审理，未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故公司暂无法判断上述投
资者诉讼事项对公司 2023 年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的影响。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兰州中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3】甘 01 民初 261 号）、《民事起诉书》、《应诉通知书》
（【2023】甘 01民初 574、599、600、601号）等涉诉材料，现将上述诉讼事项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期 59 名投资者诉讼事项进展情况
（一）前期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59 名自然人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提起民事诉讼，兰州中院向公司送达了《应

诉通知书》、《民事起诉状》等涉诉材料。《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详见
2023 年 04 月 07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二）前期诉讼事项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兰州中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3】甘 01 民初 261 号），《民事判决书》主要

内容为：
兰州中院对 59 名原告诉被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 公开开庭进行

了审理，并依法将 59 名原告分别起诉的案件合并，现已审理终结并作出一审判决。 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第五条、第七十八条、第八十条、第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
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本次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判决系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鉴于案件尚未结案，公司暂无法判断其对 2023 年利润或期

后利润产生的影响。
二、新增投资者诉讼事项
（一）新增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4 名自然人投资者
被告：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案由：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2、原告主要诉讼请求
（1） 请求判令被告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赔偿投资损失等合计人民币

108,096.00 元；
（2）请求判令由被告承担案件的诉讼费用。
3、原告陈述的主要事实与理由
2021年 10月 16日公司披露《关于终止股权收购合作意向书的公告》。 2022 年 04 月 01 日，深圳

证券交易所做出《关于对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
据此，原告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向兰州中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就前述信息披露违

规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4、诉讼的进展情况
上述诉讼案件已由兰州中院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二）本次新增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由于新增投资者诉讼事项尚未审理，未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故公司目前无法判

断其对 2023 年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的影响。
三、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投资者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相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应诉通知书》等涉诉材料
特此公告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09 日

股票代码 ：002772 ������股票简称 ：众兴菌业 公告编号 ：2023-063
债券代码 ：128026 债券简称 ：众兴转债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772 股票简称：众兴菌业
债券代码：128026 债券简称：众兴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 11.12 元/股
转股起止日期：2018 年 06 月 19 日至 2023 年 12 月 13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相关规定，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3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或“众兴转债”）转股情况及公司股份变动情
况公告如下：

一、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及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002 号）核准，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公开发行了 920 万张可转
债，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9.20 亿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7】848 号”文同意，公司
9.20 亿元可转债于 2018 年 01 月 03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众兴转债”， 债券代码
“128026”。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自 2018 年 06 月 19 日开始转
股，转股起止日期为 2018 年 06 月 19 日至 2023 年 12 月 13 日，初始转股价格为 11.74 元/股。

2018 年 05 月 15 日公司实施了 2017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相关规定， 权益分派方案实施
后，“众兴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11.74 元/股调整为 11.64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18 年
05 月 15 日生效。

2019 年 05 月 22 日公司实施了 2018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相关规定， 权益分派方案实施
后，“众兴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1.64 元/股调整为 11.54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19 年 05 月
22 日生效。

2020 年 06 月 05 日公司实施了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相关规定， 权益分派方案实施
后，“众兴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1.54 元/股调整为 11.45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06 月
05 日生效。

2021 年 05 月 20 日公司实施了 202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相关规定， 权益分派方案实施
后，“众兴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1.45 元/股调整为 11.36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 年 05 月
20 日生效。

2022 年 05 月 19 日公司实施了 202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相关规定， 权益分派方案实施
后，“众兴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1.36 元/股调整为 11.26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05 月
19 日生效。

截至 2023 年 04 月 21 日，公司（第二期）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注销股份 14,536,516 股。 根据《募
集说明书》约定，“众兴转债”转股价格做相应调整，由 11.26 元/股调整为 11.42 元/股，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自 2023 年 04 月 24 日生效。

2023 年 05 月 09 日公司实施了 2022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相关规定， 权益分派方案实施
后，“众兴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1.42 元/股调整为 11.12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05 月
09 日生效。

二、“众兴转债”转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3 年第三季度，“众兴转债” 因转股减少 60 张（即金额 6,000 元）， 共计转换公司股票 537

股。 截至 2023 年 09 月 30 日，“众兴转债”剩余张数为 4,083,460 张（即金额 408,346,000 元）。
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比例 发行新
股 送股 公 积 金

转股
可 转 债
转股 小计 股份数量 比例

一 、 限售条件
流 通 股/非 流
通股

4,584,965 1.17% 0 0 0 0 0 4,584,965 1.17%

高管锁定股 4,584,965 1.17% 0 0 0 0 0 4,584,965 1.17%
二 、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388,348,190 98.83% 0 0 0 537 537 388,348,727 98.83%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若有疑问，请拨打 0938-2851611 向公司证券与投资部咨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2023 年 09 月 28 日“众兴菌业”股

本结构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2023 年 09 月 28 日“众兴转债”股

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09 日

中集安瑞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审核同意，中集安
瑞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环科”、“发行人”或“本
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3年10月11日在深交
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
网（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经济参考网
（www.jjckb.cn），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中集环科
（二）股票代码：301559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600,000,00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90,000,000股，占发行后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5.00%，全部为公开发行的新股，原股东不
公开发售股份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

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
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当充分了
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
做出投资决定。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中集环科
所属行业为“通用设备制造业”（行业分类代码为C34）。 截至
2023年9月18日（T-4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C34� 通
用设备制造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31.38倍。

截至2023年9月18日（T-4日），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
水平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T-4日股票
收盘价
（元/股）

2022年扣
非前EPS
（元/股）

2022年扣
非后EPS
（元/股）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扣非
前（2022年）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扣非后
（2022年）

603339.SH 四方科技 12.78 0.99 0.97 12.94 13.18
603076.SH 乐惠国际 35.06 0.18 0.19 193.28 186.02
300402.SZ 宝色股份 18.08 0.25 0.22 72.96 82.48

算术平均值（剔除极值） 42.95 47.83

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截至2023年9月18日。

注1：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2022年扣非前/后EPS=2022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

/T-4日总股本。

注3：算数平均值为剔除极值乐惠国际“对应的静态市盈率-扣非前（2022

年）”和“对应的静态市盈率-扣非后（2022年）”后的计算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24.22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2年扣非前后孰
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对应摊薄后市盈率为20.53倍，低
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2023年9月18日（T-4日）发布的行业最近
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31.38倍，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2022
年扣非前后孰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对应市盈率47.83
倍， 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
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特别是本次发行存在超募
资金的情形，本公司的净资产规模将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由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一定建设期，投资效益的体现需要一定
的时间和过程，本次发行完成后，短期内本公司的每股收益和
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将有一定程度下降的风险。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中集安瑞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南通市城港路159号
法定代表人：季国祥
联系人：黄磊
电话：0513-85564961
传真：0513-85568409
（二）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

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21层
联系人：谭彦杰、施丹
电话：010-60833089
传真：010-60836029
（三）联席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A区22A03室
法定代表人：张剑
联席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358

号大成国际大厦20楼2004室
联系人：李志文
电话：010-88085885
传真：0755-33015700

中集安瑞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10月10日


